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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
合作金融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和使用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以下简称“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根据《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实施方案》（太政办〔2023〕1号），为明确市人社局、市综指中心、各部门以及合作银行相关工作职责，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由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承担，专项用于本市搭载至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应用功能的信息化项目、推广宣传费用项目等。
第三条 每年1月份为“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项目的集中申报期，各部门根据“一卡通”所涉应用进行项目申报。合作金融资金的分配由市人社局根据各合作银行上年年末第三代社会保障持卡数量进行确定。如有紧急项目，可在年中进行追加申报。
第二章 资金使用和支付
第四条 市人社局、市综指中心、各部门和合作银行按本办法明确的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管理使用。
第五条 市人社局负责统筹组织各部门根据“一卡通”应用功能清单，商定业务流程和整理信息化项目改造建设需求。各部门确定信息化项目预算后，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至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
第六条 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对各部门提交的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完成后出具项目评审报告。
第七条 市人社局根据评审报告完成《合作金融资金使用计划表》（附件1）。市人社局按照计划表进行项目采购、签订三方合同（市人社局、建设单位、合作银行）和项目资金支付。
第八条 项目完成采购后，各部门需按计划完成“一卡通”应用功能加载的改造建设工作。改造建设完成后，由各部门组织市人社局、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共同对项目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附件2）。验收后，项目及时进行结付。
第九条 合作银行在收到《合作金融资金使用计划表》后，负责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合作银行在市人社局项目采购完成后，应及时完成三方合同的签订，在收到市人社局报送的《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付款通知书》（附件3）和付款发票后，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支付。
第十条 市人社局和合作银行建立定期对账制度，对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持卡数量、合作金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对。
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 “一卡通”金融资金主要用于本市搭载至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应用功能的信息化项目费用、推广宣传费用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信息化项目费用：涉及“一卡通”应用建设的硬件费用、软件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系统运维费用、监理费用以及其他信息化项目费用。
2.宣传推广费用：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功能的宣传推广相关费用。
3.其他相关费用：社会保障卡搭载功能的项目评估、专家咨询等所需费用以及市人社局和合作银行商定的其他费用。
第四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市人社局负责“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统筹规划、计划管理、项目采购、项目进度监督检查等工作；负责监督合作银行“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其他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 市人社局须加强对“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项目的综合管理工作。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要加强对项目的信息化评审、验收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六条 如上级部门出台“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使用管理相关办法，则本办法也随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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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使用计划表

合作银行：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备注

	1
	
	
	

	2
	
	
	

	3
	
	
	

	4
	
	
	

	.......
	
	
	

	
	
	
	

	
	
	
	


（此表一式二份，合作银行、市人社局各一份）
填报人：              审核人：             局负责人：


                                      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金额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
	业务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
	验收人员（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社局
	验收人员（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三份：业务主管单位、市综指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市人社局各一份。
附件3：
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付款通知书
                银行：
我局与                公司、贵行于    年   月   日签订的                               三方合同（采购编号：                        ），现通知贵行从太仓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合作金融资金中列支该合同费用，应支付：人民币                             元（大写）                                         元。（该合同总价款人民币：                        元整）。请贵行在规定时间内予以支付。

                       
                       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日期：        年   月   日    
